
以此件为准 江工信规划函〔2024〕21号

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转发关于开展 2024 年

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和

复核评价的通知

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现将《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厅

关于开展 2024 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和复核评价的通

知〉的通知》（粤工信规划政策函〔2024〕56号）转发给你们，

请你们按要求做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和复核评价工

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遴选基本要求

（一）基本条件。申报企业必须符合《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

认定管理办法》（工信部政法〔2023〕138 号）中单项冠军企业

认定标准，相关指标按《管理办法》附件中“部分指标和要求”

严格把握。申报企业需如实、自主填写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

书（详见附件 1），提供必要佐证材料，对材料真实性和准确性

负责。

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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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重点产业领域。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重点领

域（详见附件 2）列出了单项冠军遴选认定重点领域。对于重点

领域企业，予以优先推荐。

（三）注意事项。企业填写的内容主要为生产经营数据等，

清晰明了、操作简便，无需第三方机构辅助。相关申请不收取任

何费用，没有特殊通道或捷径，请企业谨防不良机构散播虚假信

息，非法牟利。

二、复核评价工作

根据单项冠军动态管理的要求，单项冠军每 3年需进行一次

复核。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将组织开展 2021 年认定的第六批

及复核通过的第三批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及单项冠军产品企业（详

见附件 3）进行复核。请台山市科工商务局组织 2021 年认定的

第六批单项冠军示范企业及单项冠军产品企业填报复核申请书

（见附件 1），并进行初核后，提交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汇总后上

报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对未提交复核申请材料的企业将依据《管

理办法》撤销认定。

三、工作安排

（一）工作要求。请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

按照按照《管理办法》相关要求和标准，摸查辖区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情况，组织符合条件的企业和复核企业填写制造业单项冠

军企业申请书（详见附件 1），并对单项冠军复核工作认真组织

初审。初审应对申报企业的市场占有率，独立法人地位，有无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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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质量、安全等方面违法记录等相关指标予以重点把关，对申

报企业在资质认定、荣誉证书等申报材料真实性方面进行复核，

确保推荐质量和申报材料真实性。工作中，相关政府部门、协会

不得以任何形式向企业收取费用。

（二）报送方式。申请和复核材料采取线上填报和线下报送

相结合的方式。企业通过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在线报送系统

（https://excellent-ent.cn）在线填写上传相关材料；经组织单位审

核后统一报送纸质材料（具体填报和审核方式，请参见报送系统

主页说明）；线下、线上填报材料应保持一致。

四、报送截止时间

请各县（市、区）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于 9月 26日前（逾

期不受理），将加盖公章的推荐函（含单项冠军企业申请汇总表

附件 5）、单项冠军企业申请书（附件 1，申请企业加盖公章与骑

缝章）、单项冠军企业申报材料完整版（含申请书及相关附件与

佐证材料，申请企业加盖公章与骑缝章）、申报材料完整版的电

子版（含申请书可编辑的电子版、整套材料的盖章版的扫描件，

一并刻录成光盘）各一式二份，报送市工业和信息化局（规划与

运行监测科）。

附件：1.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书（2024）

2.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重点领域（202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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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21 年认定的第六批及复核通过的第三批单项冠

军示范企业及单项冠军产品企业（广东省）

4.县（市、区）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申请汇总表（2024

年）

5.广东省工业和信息化厅转发《工业和信息化部办公

厅关于开展 2024 年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遴选认定和

复核评价的通知》的通知

江门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2024年 9月 11日

（联系人：容伟杰；电话：32797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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